
山东金宝电子有限公司
山东金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
消防安全评估招标文件
一、评估范围及评估要求
公司2025年度消防安全评估范围包含：
金宝电子：天府路厂（13098平方）、金源路厂（17100平方+1个罐区）、国大路厂（24133+17560平方+2个罐区）、1#配套服务用房（7620平方）、危化品仓库+成品仓库（1398.85平方+8400平方）；
金都电子：金晖路厂（29182平方），
上述项目全部通过消防竣工验收，取得合格验收意见。评估单位按照山东省《单位消防安全评估规程》要求，开展评估工作，每个项目单独出具评估报告。
二、评估有效期
自出具评估报告日期后一年内。
三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开展评估工作，评估结束出具合格评估报告，分别开具金宝、金都公司全额发票，公司收到合格评估报告及全额发票后，确认无误，1月内支付全额评估费用。
四、投标要求
1、投标企业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在山东省“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”注册备案，具备消防安全评估资质，在行业内具有良好口碑，未被消防部门处罚，能够按时完成消防安全评估工作，出具合格评估报告。
2、报价方式：总价合同。
3、报价单于8月8日发至公司招标邮箱：jinbaoxb@chinajinbao.com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保证金：400元。
  保证金账户：
单位名称：山东金宝电子有限公司
帐    号：5000 6473 3510 017
开 户 行：恒丰银行招远支行

联系人：秦忠菊       联系电话： 0535-2701502
技术咨询：杨军兴     联系电话：173535305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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